附件1

校第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综合改革事项

	序号
	改革事项
	责任单位

	1
	实施时代新人铸魂工程，高质量推进“大思政课”建设、思政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融合、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综合治理创新等十大专项行动，构建思想政治工作新生态。
	宣传部 教务部

学生处 团委

研究生院（研工部）

信息化处 后管处

综改办

	2
	深化人才分类分型评价改革，进一步完善开放式评价标准，畅通各类型、各领域优秀人才发展路径，加快形成导向明确、精准科学、规范有序、竞争择优的人才评价机制。
	人事处 教务部
研究生院（研工部）

科研院 社科院

综改办

	3
	建立健全多元筹集办学资源体制机制，着力破解办学资金筹措难题，充分激发学院部门创收动能，为学校发展提供稳定财力支撑。
	发规处 计财处

人事处 对外合作处

基金会

	4
	系统推进智慧校园建设，加快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，完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，建强信息化工作品牌。
	信息化处 教务部

研究生院（研工部）

综改办 党办 校办

宣传部（网信办）

	5
	加快推进科研评价改革，建立质量与贡献为核心、激励与约束并重、与国际评价标准相衔接的分类评价体系和多元评价方式，最大限度激发科研创新潜能。
	科研院 社科院

人事处

	6
	持续推动有组织科研，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创新。
	科研院 社科院

	7
	以优质教师教育资源服务地方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，扩大教育品牌输出，加快基础教育平台建设，努力实现与地方政府、社会办学力量在合作办学方面的量质双提升。
	对外合作处 教务部

研究生院（研工部）

综改办

	8
	聚焦制约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、全局性、基础性难题，统筹推进校内综合改革，加快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。
	党办 校办 综改办

	9
	坚持依法治校，健全和完善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规章制度体系。
	党办 校办 综改办

	10
	完善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治理体系，规范学术权力运行机制。
	学术办 综改办

	11
	优化校院两级管理机制，扩大学院办学自主权，激发学院发展内生动力。
	党办 校办 综改办

	12
	健全思想政治领域问题分析研判和协调解决的工作机制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，推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向融入式、嵌入式、渗入式的全方位模式转变。
	宣传部 综改办


注：本表根据《江苏师范大学第三次党代会重点任务分解》（苏师大委发〔2023〕7号）梳理。

- 1 -

